[bookmark: _GoBack]《关于确定越秀星汇锦城配建学校招生地段范围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意见反馈及采纳情况表
	序号
	意见内容
	采纳情况及理由
	备注

	1
	意见征求稿规划的小学办学规模为42个教学班，中学办学规模为36个教学班，既兼顾了学校办学效益，也符合学校附近的交通状况，对片区未来发展情况也做了考虑，同意该地段方案。
	采纳
	

	2
	征求意见稿对于招生地段的划定，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关于民事权利义务平等原则、公平原则以及市场等价交易原则的规定，更是体现了对业主的尊重，遵循了教育资源分配相对公平的原则，同意该方案。
	采纳
	

	3
	星汇锦城业主应享有第一优先级学位权益；附近其他小区业主享有第二优先级学位权益，这样的安排也体现了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，也考虑到了地理位置的便利性。
	部分采纳。
根据现行义务教育招生政策，依法保障具有星汇锦城小区户籍的业主子女入读资格。对于不具有星汇锦城小区户籍的业主子女，在有剩余学位的情况下，根据番禺区小区配套公办学校学位安排原则安排入学。
	

	4
	拒绝村民子女混读，保障教育资源的公平性。
	不采纳。
意见与现行教育法律法规相违背。
	




